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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業務最新消息

本公告乃捷心隆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稱為「本集團」）自願

刊發，以使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知悉本集團最近期業務發展情況。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二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內容有

關本公司計劃收購地盤面積約 12,000平方米建築面積約 7,500平方米的新工廠，當

中包括辦公室空間約1,900平方米以及生產及倉庫空間約5,600平方米。除另有界定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於二零二零年十月十五日上市後，本公司曾另行查詢，並獲推介數個具潛力的收

購目標，當中包括現有工廠及空置工業用地，本公司將能於該土地上興建新工

廠，其規格將可滿足本公司於馬來西亞的擴充計劃。

不論本公司最終決定會否收購現有工廠或空置工業用地並興建新工廠，本公司均

確認於馬來西亞擴充的計劃維持不變，有關計劃旨在將馬來西亞生產設施遷至新

工廠，以擴大產能，並確認所得款項淨額中約34.7%或約19.6百萬港元將繼續用於

擴充本公司於馬來西亞的生產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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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需要時另行刊發公告。

承董事會命

捷心隆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Ng Yew Sum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 (1)執行董事NG Yew Sum先生（主席）、CHIN Sze

Kee先生、LAW Eng Hock先生、LIM Kai Seng先生及YAP Chui Fan女士；及 (2)獨

立非執行董事黃成良先生、Martin Giles MANEN先生及鄔晉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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